益阳市就业服务中心

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精神，健全绩效评价常态化机制，增强各预算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绩效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中心按照市财政局的部署，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自评，自评分98.81分，自评结论为“优秀”。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益阳市就业服务中心是副处级一类事业单位，负责全市就业创业服务工作和失业保险工作，负责城乡人社基层平台的组织建设和业务指导工作；负责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有序流动、回乡创业、开展跨市区的劳务协作和指导服务工作；负责失业人员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企业职工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工作；负责承办城区内中央、省、市属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及其职工失业保险基金征缴发放管理工作。我中心内设8个科（室）。单位编制23人（其中参公全额事业编制22 人，工勤编制1人），实有在职23人,退休10人，临聘人员2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益阳市就业服务中心一般公共财政收入974.19万元，一般公共财政支出974.1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93.34万元，项目支出480.85万元。2024年度收支结余0万元。

    （一）基本支出情况

    1.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度基本支出 493.34万元，按经济科目划分，各项支出金额分别为：工资福利支出327.9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43.9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1.45万元。

    2.“三公”经费情况

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精神，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益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制定了《益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制度》等。2024年度“三公经费”1.16万元。其中：公务车辆运行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1.16万元，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项安排的支出，分为经常性业务专项和一次性业务专项。
2024年益阳市就业服务中心项目支出757.50万元。按经济科目划分，均为商品和服务支出757.50万元。

三、政府基金预算支出情况（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无）

五、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金收入情况

2024年市本级失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为6480万元，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3505万元，利息收入4万元，其他收入1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957万元。实际收入为6324万元，其中：失业保险费收入3303万元，利息收入4.82万元，其他收入29.4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2966.50万元。

（二）基金支出情况

2024年市本级失业保险基金调整预算支出为6480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1717万元，其他支出11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523万元。实际支出数为6841.73万元，其中：失业保险支出1849.30万元，基本医疗保险支出542.05万元，稳定岗位补贴支出970.38万元，技能提升补贴支出44.98万元，其他费用支出31.68万元，一次性扩岗补贴30万元，上解上级支出3366.23万元。

（三）基金结余情况

 2024年度收支结余-518.10万元，期初结余646.22万元，期末滚存结余128.12万元。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整体绩效目标：益阳市就业服务中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做好失业保险各项工作。具体目标：

就业服务工作目标任务：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超过去年，完成省里下达的创业培训与就业技能培训年度任务，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登记工作跟踪回访率、就业服务率达到100%。

整体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2024年，全市就业服务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报告“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要求，坚持真抓实干、主动作为、团结奋斗，各项就业服务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2024年，益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项目支出757.50万元，主要用于创业直播大赛、创业培训补贴、大学生求职补贴、充分就业社区建设、劳务品牌建设、创业三湘行、失业保险等工作的实施。

（二）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

从整体情况来看，益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基本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年初预算支出385.3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67.56万元，项目支出17.75万元；全年度收入合计 1250.8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74.19；其他收入276.65。年末决算支出1250.84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93.34万元，项目支出757.50万元。存量资金管理：2024年度收支结余0万元，期初结余0万元。

在支出过程中，能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厉行节约，严格控制费用开支，“三公经费”比预算减少1.84万元；加强项目支出管理，项目支出都按方案、按合同实施，并加强了监督，达到了节约、高效的支出目标。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1.绩效评价目的

此次绩效评价的目的是：严格落实《预算法》及省、市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的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升部门责任意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2.绩效评价的主要过程
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益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益阳市就业服务管理局领导及相关部门全程参与，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查找原因，积极整改，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

（四）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全市就业服务工作各项业务考核指标均超过年度目标任务，主要指标完成情况优于去年。

1.城乡就业工作。城镇登记失业率1.52%，低于省控制目标；脱贫劳动力总量13.57万人，已就业12.31万人，就业占比90.75%；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07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8.98%；5047名有就业意愿退捕渔民全部实现转产就业，实现动态清零。
2.职业培训工作。全市完成职业技能培训7611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108.73%。其中按类别分：“现代产业类”职业（工种）1260人次、“吸纳稳定就业类”职业（工种）5583人次、“农村技能类”职业（工种）673人次、“其他类”职业（工种）95人次；按人员类别分：脱贫劳动力及脱困家庭子女196人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632人次、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12人次、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5822人次、城镇登记失业人员460人次、就业困难人员9人次、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462人次、其他18人次。
3.创新创业工作。全市已完成创业培训4254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106.35%；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977.31万元，完成目标任务的124.89%；带动就业创业6082人次，完成目标任务的160.05%。
4.失业保险工作。失业保险参保企业7575家、参保人数25.2万人，发放失业保险金4258.17万元、稳岗返还1657.65万元、技能提升补贴68.77万元。
5.基金稽核工作。比对疑点数据1400多条，终止失业待遇发放20余人，追回失业保险资金377629.88元。

七、存在的主要困难问题

（一）重点群体就业压力增大。高校毕业生及青年群体就业期望值高，职业指导存在短板，求职供需不畅，部门合力有待加强。脱贫劳动力、退捕渔民、就业困难人员普遍年龄大、学历低、技能弱，工作流动性大，就业稳定性不强。
（二）平台载体建设仍有差距。部分基层平台特别是村级平台因缺乏资金投入，存在设备配备不全、人员配置不足等问题，作用发挥不明显。认定的就业帮扶车间、就业帮扶基地、创业孵化基地等载体质量不高，吸纳就业创业能力有限，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三）职业培训内生动力不足。经过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符合培训条件、有培训意愿的企业职工和城乡劳动者大幅减少，供给端严重不足。培训补贴标准低、培训课时长、监管要求严，培训机构和企业承训主动性不强，组织难度不断加大。

（四）基金追缴工作难度大。基金预警相对滞后，特别是外省就业和退休、死亡等情况无法及时掌握，违规领取失业保险待遇的问题还时有出现。基金追缴手段有限、领待人员联系不畅、经办力量不足，导致基金追缴难度大。

八、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核心要义和内涵实质，进一步拓宽就业渠道，优化政策供给，强化基础支撑，坚定信心、创新举措，全力以赴确保就业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确保全市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总结了项目资金管理经验，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今后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健全资金支出项目、完善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情况

将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在本单位官网或者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全文公布，向社会公开，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2025年4月23日


